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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经济开发区环境污染整治实施方案

为全面提升开发区环境污染管理水平，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切实做好我区环境污染整治各项工作，经管委会同意，现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健全环保工作长效机制，大力开展环境污染治理行动，着力解决环境污染突出问题。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人民健康，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支撑。
二、工作目标
加强对已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有效运转及涉VOCS企业日常运行监督管理，有效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不断提高环境监管能力，通过实施环境污染防治管控措施，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实现重污染天气逐年减少，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明显改善。
三、重点任务及职责
坚持“科学规划、防治并举、突出重点、综合治理”的原则，以小散乱污企业整治、大气污染治理、工业污水达标排放、固体废物收集处置为重点，集中整治环境污染突出问题，确保开发区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
（一）环境保护工作职责
严格落实开发区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对违法排污企业，按照“先停后治”的原则，立即停产治理，治理后仍不能达标的，予以取缔。制定实施辖区环保工作相关规划及管理制度，建立完善应急工作预案，综合协调大气、水、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工作，解决重点区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落实网格化环境监管责任，配合开展环保执法监管，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组织整改重大环境问题，配合相关单位依法关闭或取缔严重环境违法企事业单位。做好环保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营造浓厚社会氛围。负责环保资料整理、上报等日常工作，做好其它临时性、突发性环保工作。
（二）小散乱污企业整治
一是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加大对“小散乱污”企业排查工作的宣传力度，同时畅通环保举报渠道，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参与。二是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全面逐一排查，逐个登记，特别是园中园企业，将做为重点排查对象，确保辖区全覆盖，不留死角。三是针对排查出的“小散乱污”企业制定整治方案，组织多部门联动，按照方案时间节点依法依规对其做好“两断三清”整治工作。
（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一是强化工业企业污染治理。通过加大对园区“两高”重点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确保企业各类污染治理设施高效、稳定运行，污染物排放持续、稳定达标。
二是积极开展vocs污染防治工作。推动老企业的污染治理工作，督促重点企业的挥发性有机物完成综合治理任务，确保污染物排放排气筒与厂界双达标；新建项目从源头上把关，严格落实环评、验收等工作，杜绝新污染的产生；加强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原料替代，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三是进一步规范建筑扬尘治理。加强建筑工地的拆迁现场、道路、物料堆场扬尘综合监管，全面落实封闭围挡、道路硬化、物料堆放全覆盖、进出车辆冲洗、工程立面围护等控尘抑尘措施。
（四）工业污水达标排放监督管理工作
一是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企业环保意识，鼓励企业提升污水处理和排放管理的技术水平，确保污水达标排放。
二是加强涉工业污水企业的监管力度，开展不定期巡查，确保其排放的污水符合环保标准。
三是加快推进园区污水管网全覆盖建设，确保企业排污管网应纳尽纳，避免园区周边水系污染事件发生。
（五）固体废物收集处置
一是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企业员工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废进行有效分类和收集储存意识，促进企业固体废物收集处置工作有效开展。二是提高对企业固体废物暂存设施建设的监督和管理工作，督促企业与有资质的第三方签订回收协议，确保固体废物处理过程符合相关法规和环保标准。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环境污染整治的重要性，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实行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环保第一责任人，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完善工作措施，保证任务落实。区环保所要牵头做好全区环境污染整治工作，积极与县环保、住建等部门沟通衔接，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强化督查监管。建立“政府主导、环保监管、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各项污染整治督查监管措施。管委会成立督导组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督查，各相关部门要主动开展工作，动员各方力量做好日常监管，认真抓好环境污染整治工作落实。
（三）广泛宣传教育。积极开展形式多样、针对性强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重要宣传平台，广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大力普及环境保护知识，倡导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和环境价值观念，全面提升全民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公众参与度。
（四）严格考核问责。严格落实环保目标责任制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工作机制，对行动迟缓、工作不力，未完成年度环保工作任务的有关部门和包保负责人，年终考核予以“一票否优”。对出现重大问题整改不力或未按要求整改，产生负面影响的，要依据相关法规由纪检监察部门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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